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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发明专利诉讼的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终审判决。 

●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。 

    ● 终审裁定结果：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粤民初97 号民事判决；

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、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厚承”）（曾名：宁波远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）、宁波安泰环境化

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泰设计院”）（曾名：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

限公司）、尹明大停止侵害专利号为201110108644.9、名称为“节能节资型气相淬冷

法蜜胺生产系统及其工艺”的发明专利权等。 

● 涉案的金额：1.2亿元（连带赔偿）及一、二审案件受理费。 

●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：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的判决结果将对本公

司产生连带赔偿责任 1.2 亿元，并承担部分一、二审受理费，同时执行该判决预计

将产生一定的设备资产损失，对本期效益影响尚无法具体确定；对后期营业收入产

生的影响参见《华鲁恒升关于涉及技术秘密诉讼的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2-072）。 

一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原告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象赛瑞”）、北京烨晶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烨晶科技”）以第 ZL201110108644.9 号、第 ZL201010216437.0

号发明专利专用权人的身份，诉讼本公司、安泰设计院、宁波厚承、尹明大等四被

告共同合作实施三聚氰胺项目的工程设计、制造、施工，并共同合作使用加压气相



淬冷法工艺方法、组合式换热器及流化床反应器设备，侵犯了原告发明专利专用权，

给原告造成了侵权损害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3月 25日、28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及相关媒体披露的《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临 2017-004）、《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补充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05）。 

2020年6月10日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（2017）粤民初97 号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及相关媒

体披露《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0-018）。 

鉴于本公司、宁波厚承、安泰设计院、尹明大与金象赛瑞、烨晶科技就侵害发

明专利权纠纷一案，均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的（2017）粤

民初97号民事判决，分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最高法院”）

提起上诉。最高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并于2020年12月

11日、12月28日及2022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 

二、诉讼判决情况 

公司于近日收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0）最高法知民终1559号。现将判决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（2008年修正）第十一条、第六十五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八条、第十五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>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（2021年修正）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（一）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粤民初97号民事判决。 

（二）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宁波安

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尹明大停止侵害专利号为201110108644.9、名称为

“节能节资型气相淬冷法蜜胺生产系统及其工艺”的发明专利权，包括： 

1.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，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厚承管理咨询

有限公司、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尹明大立即停止制造、使用侵权

蜜胺生产系统即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/年三聚氰胺项目（一期），

立即停止使用侵害上述专利权的蜜胺生产方法； 



2.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，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依照该

蜜胺生产方法直接获得的蜜胺产品； 

3.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，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四川金象

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确认或者负责本案执行的人民法院

可以验证的方式，销毁现存的侵权蜜胺生产系统即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10万吨/年三聚氰胺项目（一期），销毁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该蜜胺生产系统，

直至其技术方案不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。 

（三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，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厚承
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四川金象赛瑞化

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.2亿元。 

（四）驳回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宁波

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（2021 年修正）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
息。 

一审案件受理费641800元，由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厚承管理

咨询有限公司、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尹明大共同负担。山东华鲁

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41800元、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

计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、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

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，分别由三方各自负担；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

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00元，由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

有限公司、宁波厚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宁波安泰环境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尹

明大共同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。 

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的判决结果将对本公司产生连带赔偿责任1.2亿元，并承担

部分一、二审受理费，同时执行该判决预计将产生一定的设备资产损失，对本期效



益影响尚无法具体确定；对后期营业收入产生的影响参见《华鲁恒升关于涉及技术

秘密诉讼的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2-072）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30日 


